河北省司法厅
2022年社区矫正专项经费绩效自评
情况说明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按照省财政厅有关要求，我厅认真落实《河北省社区矫正专项经费使用管理办法》，坚持普遍补贴、重点支持、综合考量、统筹兼顾的原则，充分考虑人员数量、支出进度、工作基础等因素，结合各地落实省审计问题整改情况，对2022年社区矫正专项经费分配方式进行优化，科学制定2022年社区矫正专项经费绩效目标。按照省财政厅通知要求，2023年2月7日，印发《关于做好2022年社区矫正专项经费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，认真组织各地开展2022年社区矫正专项经费绩效自评。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从各地上报的自评情况看，2022年各地通过开展社区矫正工作，有效预防和减少了犯罪，维护了社会安全稳定。2022年度社区矫正专项经费绩效目标均已完成。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通过绩效自评结果与年初绩效目标进行对比，2022年社区矫正专项经费自评目标设定清晰准确，各项绩效指标比较全面完整、科学合理。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[bookmark: _GoBack]下一步，我们将认真落实各项规定，指导各地加强与财政部门协调和信息沟通，做好社区矫正专项经费使用管理工作，进一步强化督导检查，定期、不定期抽查社区矫正工作开展情况及经费使用管理情况，确保社区矫正专项经费绩效目标如期实现，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。

